（沙）应急罚〔2025〕27号处罚公示

	处罚决定文号
	（沙）应急罚〔2025〕27 号

	处罚名称
	沙湾县恒巍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安全设备使用维护类
违法案

	处罚类别
	[bookmark: _GoBack]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9月25日，行政执法人员在对沙湾县恒巍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荒煤气管线上可燃气体释放源（紧急切断阀）上方未安装气体检测报警仪；油水分离储槽罐区顶部设置的泵未非防爆装置。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处罚结果
	决定给予沙湾县恒巍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30000元（叁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沙湾县恒巍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223781781013E

	法定代表人姓名
	周程

	处罚决定日期
	2025年10月23日

	备注
	 



